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嘉 簡 字 第 587號    02

        聲 　 請 　 人 　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明 乾  04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偽 造 文 書 等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聲 請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（  05

        108 年 度 偵 字 第 551 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7

        陳 明 乾 犯 行 使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貳 月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 08

       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09

            犯  罪  事  實  及  理  由  10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犯 罪 事 實 及 證 據 ， 除 檢 察 官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犯 罪 時  11

            間 「 於 民 國 107 年 4 月 25日 下 午 6 時 3 分 許 」 補 充 為 「 於 民  12

            國 107年 4月 25日 下 午 6時 3分 及 承 前 犯 意 接 續 於 同 年 月 日 下 午  13

            6時 8分 許 」 及 證 據 補 充 「 Z000000000號 個 人 戶 籍 資 料 查 詢 結  14

            果 」 外 ， 餘 均 引 用 檢 察 官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之 記 載 。 （ 如  15

            附 件 ）  16

        二 、 按 文 書 為 表 現 足 以 證 明 法 律 上 權 利 義 務 或 事 實 ， 或 足 以 產 生  17

            法 律 上 權 利 關 係 或 事 實 之 意 思 表 示 ； 另 以 錄 音 、 錄 影 或 電 磁  18

            紀 錄 藉 機 器 或 電 腦 處 理 所 顯 示 之 聲 音 、 影 像 或 符 號 ， 足 以 表  19

            示 其 用 意 之 證 明 者 ， 依 刑 法 第 220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 以 文 書 論  20

            。 而 所 謂 電 磁 紀 錄 ， 謂 以 電 子 、 磁 性 、 光 學 或 其 他 相 類 之 方  21

            式 所 製 成 ， 而 供 電 腦 處 理 之 紀 錄 ， 刑 法 第 10條 第 6 項 亦 規 定  22

            甚 明 。 又 文 書 之 行 使 ， 每 因 文 書 性 質 、 內 容 不 同 而 異 ， 就 刑  23

            法 第 220 條 之 準 文 書 所 言 ， 祗 須 藉 由 機 器 、 電 腦 處 理 或 電 磁  24

            紀 錄 ， 得 以 表 示 其 文 書 之 內 容 即 屬 之 ， 亦 即 行 為 人 藉 由 機 器  25

            、 電 腦 處 理 時 所 顯 示 之 影 像 或 符 號 ， 足 以 表 示 用 意 之 證 明 而  26

            行 使 之 ， 即 達 於 行 使 準 私 文 書 之 程 度 。 另 刑 法 處 罰 行 使 偽 造  27

            私 文 書 罪 之 主 旨 ， 重 在 保 護 文 書 公 共 之 信 用 ， 非 僅 保 護 制 作  28

            名 義 人 之 利 益 ， 故 所 偽 造 之 文 書 ， 如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他  29

            人 ， 其 罪 即 應 成 立 ， 不 問 實 際 上 有 無 制 作 名 義 人 其 人 ， 縱 令  30

            制 作 文 書 名 義 人 係 屬 架 空 虛 造 ， 亦 無 妨 於 本 罪 之 成 立 （ 最 高  31

            法 院 93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645號 判 決 、 31年 上 字 第 1505號 判 例 意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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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旨 參 照 ） 。  01

        三 、 經 查 ， 鐵 路 車 票 為 數 量 有 限 之 公 眾 交 通 運 輸 資 源 ， 交 通 部 臺  02

           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（ 下 稱 臺 鐵 ）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應 以 自 己 或 他 人 授  03

            權 同 意 之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訂 票 ， 俾 以 驗 證 訂 票 人 身 分 、  04

            限 制 每 位 使 用 網 路 系 統 訂 位 之 使 用 者 訂 票 張 數 ， 以 保 障 社 會  05

            大 眾 公 平 訂 票 使 用 臺 鐵 交 通 運 輸 資 源 的 權 利 ， 鐵 路 法 第 65  06

            條 第 2 項 即 規 定 ： 「 以 不 正 方 法 將 虛 偽 資 料 或 不 正 指 令 輸 入  07

           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而 購 買 車 票 、 取 得 訂 票 或 取 票 憑 證 者 ， 處  08

           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三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」  09

            該 法 並 於 105 年 11月 9 日 修 正 公 布 ， 將 原 屬 行 政 罰 鍰 之 處 罰  10

            ， 改 為 刑 罰 。 本 件 被 告 以 網 路 身 分 證 產 生 器 產 生 之 虛 偽 身 分  11

            證 字 號 「 Z000000000號 」 為 訂 票 人 名 義 ， 利 用 電 腦 網 路 設 備  12

            於 臺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輸 入 上 開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及 乘 車 日 期 、  13

            乘 車 車 次 、 起 站 、 到 站 代 碼 及 訂 票 張 數 等 訂 票 資 料 ， 用 以 表  14

            示 該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「 Z000000000號 」 之 人 訂 購 車 票 之 意 ，  15

            復 將 資 料 傳 送 至 該 訂 票 系 統 訂 購 車 票 而 行 使 之 ， 藉 此 取 得 訂  16

            位 編 號 ，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按 正 當 方 式 訂 票 之 旅 客 權 益 及 臺 鐵 對  17

            於 訂 票 系 統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， 亦 破 壞 公 眾 對 於 文 書 之 信 賴 。  18

        四 、 故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220條 第 2項 、 第 216條 、 第 210條  19

            之 行 使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罪 及 鐵 路 法 第 65條 第 2項 將 虛 偽 資 料 輸  20

            入 電 腦 取 得 取 票 憑 證 罪 。 其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後 復 持 以 行 使 ， 偽  21

            造 之 低 度 行 為 為 行 使 之 高 度 行 為 所 吸 收 ， 不 另 論 罪 。 被 告 於  22

            107年 4月 25日 下 午 6時 3分 及 下 午 6時 8分 許 ， 兩 次 輸 入 虛 偽 身  23

            分 證 字 號 「 Z000000000號 」 及 訂 票 資 料 ， 分 別 取 得 嘉 義 高 雄  24

            來 回 車 票 訂 位 代 碼 各 1筆 、 共 2張 車 票 ， 主 觀 上 基 於 一 個 犯 罪  25

            決 意 ， 數 次 行 使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之 行 為 ， 在 時 空 上 具 密 接 性 及  26

            連 貫 性 ， 堪 認 各 行 為 之 獨 立 性 極 為 薄 弱 ， 難 以 強 行 分 開 ， 在  27

            刑 法 評 價 上 ， 以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實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 28

            為 予 以 評 價 較 為 合 理 ， 屬 接 續 犯 ， 應 論 以 一 罪 。 又 被 告 所 犯  29

            上 開 兩 罪 間 ， 係 一 行 為 同 時 觸 犯 數 罪 名 ， 為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應  30

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55條 規 定 ， 從 一 重 之 行 使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罪 處 斷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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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五 、 爰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審 酌 被 告 明 知 臺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 01

            應 以 自 己 或 他 人 授 權 同 意 之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訂 票 ， 卻 以  02

            虛 偽 身 分 證 字 號 為 訂 票 人 名 義 取 得 訂 票 憑 證 ， 對 於 按 正 當 方  03

            式 訂 票 之 旅 客 造 成 排 擠 效 應 、 妨 礙 臺 鐵 對 於 訂 票 系 統 管 理 之  04

            正 確 性 ， 亦 破 壞 網 路 活 動 之 互 信 基 礎 ， 所 為 實 屬 可 議 。 惟 念  05

            本 件 被 告 係 為 防 護 個 人 從 事 網 路 活 動 時 之 資 訊 安 全 ， 始 為 本  06

            件 犯 行 ， 犯 後 對 上 開 事 實 均 坦 承 不 諱 ， 態 度 尚 可 ， 兼 衡 被 告  07

            僅 購 買 自 用 之 臺 鐵 車 票 共 兩 張 ， 且 均 有 取 票 使 用 ， 犯 罪 所 生  08

            之 損 害 輕 微 ， 又 被 告 前 無 任 何 前 科 之 素 行 ， 碩 士 畢 業 之 智 識  09

            程 度 、 目 前 從 事 工 業 ，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小 康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 10

           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 11

        六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454 條 第 2 項 ， 鐵 路  12

            法 第 65條 第 2 項 ， 刑 法 第 11條 、 第 216 條 、 第 220 條 第 2 項  13

            、 第 210 條 、 第 55條 、 第 41條 第 1 項 前 段 ， 逕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 14

           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。  15

        七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（  16

            應 附 繕 本 ） 。  17

        本 件 經 檢 察 官 簡 靜 玉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。  1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0    日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 義 簡 易 庭   法   官    謝 其 達  20

        上 列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1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（ 應 附  22

        繕 本 ） 。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0    日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林 芷 瑜  25

        附 錄 本 判 決 論 罪 之 法 條 ：  26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10條  27

        偽 造 、 變 造 私 文 書 ，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他 人 者 ， 處 5年 以 下  28

        有 期 徒 刑 。  29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16條  30

        行 使 第 210條 至 第 215條 之 文 書 者 ， 依 偽 造 、 變 造 文 書 或 登 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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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不 實 事 項 或 使 登 載 不 實 事 項 之 規 定 處 斷 。  01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20條 第 2項  02

        在 紙 上 或 物 品 上 之 文 字 、 符 號 、 圖 畫 、 照 像 ， 依 習 慣 或 特 約 ， 足  03

        以 為 表 示 其 用 意 之 證 明 者 ， 關 於 本 章 及 本 章 以 外 各 罪 ， 以 文 書 論  04

        。  05

        錄 音 、 錄 影 或 電 磁 紀 錄 ， 藉 機 器 或 電 腦 之 處 理 所 顯 示 之 聲 音 、 影  06

        像 或 符 號 ， 足 以 為 表 示 其 用 意 之 證 明 者 ， 亦 同 。  07

        鐵 路 法 第 65條 第 2項  08

        購 買 車 票 加 價 出 售 或 換 取 不 正 利 益 圖 利 者 ， 按 車 票 張 數 ， 處 每 張  09

        車 票 價 格 之 五 倍 至 三 十 倍 罰 鍰 。 加 價 出 售 車 票 或 取 票 憑 證 圖 利 者  10

        ， 亦 同 。  11

        以 不 正 方 法 將 虛 偽 資 料 或 不 正 指 令 輸 入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而 購 買  12

        車 票 、 取 得 訂 票 或 取 票 憑 證 者 ， 處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科 或 併  13

        科 新 臺 幣 30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4

        附 件 ：  15

       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偵 字 第 551號  17

            被       告   陳 明 乾   男   50歲 （ 民 國 00年 0月 0日 生 ）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嘉 義 市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號 之 4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號  20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偽 造 文 書 等 案 件 ， 業 經 偵 查 終 結 ， 認 為 宜 以 簡 易 判 決  21

        處 刑 ， 茲 將 犯 罪 事 實 及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分 敘 如 下 ：  22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23

        一 、 陳 明 乾 基 於 行 使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之 犯 意 ， 明 知 Z000000000為 虛  24

            擬 之 身 分 證 號 ， 仍 於 民 國 107年 4月 25日 下 午 6時 3分 許 ， 在 嘉  25

            義 市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號 14樓 B室 其 任 職 之 ○ ○ ○ 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 26

            辦 公 室 電 腦 連 線 上 網 (HN號 碼 ： 00000000， IP： 60.249.248.  27

            12)， 連 結 至 交 通 部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(以 下 簡 稱 臺 鐵 局 )之 網  28

            路 訂 票 作 業 系 統 網 頁 ， 冒 用 並 填 輸 虛 擬 之 身 分 證 字 號 Z00000  29

            0000及 乘 車 日 期 、 乘 車 車 次 、 起 站 、 到 站 代 碼 、 訂 票 張 數 等  30

            訂 票 資 料 ， 輸 入 於 訂 票 系 統 網 頁 中 ， 以 此 方 式 傳 送 至 臺 鐵 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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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訂 票 系 統 表 示 訂 購 車 票 之 意 而 行 使 之 ， 藉 此 完 成 訂 票 程 序 ，  01

            共 訂 票 2筆 2張 車 票 (107年 4月 27日 嘉 義 至 高 雄 來 回 票 各 1張 ，  02

            均 有 取 票 )， 共 計 新 臺 幣 434元 ，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臺 鐵 局 對 於 訂  03

            票 系 統 資 料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及 一 般 旅 客 之 訂 購 車 票 權 益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鐵 路 警 察 局 報 告 偵 辦 。  05

           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 06

        一 、 證 據  07

        (一 )被 告 陳 明 乾 於 警 詢 及 檢 察 事 務 官 詢 問 時 之 供 述 。  08

        (二 )網 路 訂 票 紀 錄 彙 整 資 料 、 訂 票 紀 錄 、 通 聯 調 閱 查 詢 單 、 ○ ○  09

            ○ 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函 文 、 附 件 一 、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。  10

        二 、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216條 、 第 220條 第 2項 、 第 210條 行  11

            使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及 鐵 路 法 第 65條 第 2項 不 正 方 法 訂 票 之 罪 嫌  12

            。 其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之 低 度 行 為 ， 為 行 使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之 高 度  13

            行 為 所 吸 收 ， 不 另 論 罪 。 其 所 犯 上 開 2罪 間 ， 係 1行 為 觸 犯 數  14

            罪 名 ， 為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請 依 刑 法 第 55條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從 一 重  15

            處 斷 。  16

        三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1條 第 1項 聲 請 逕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。  17

            此   致  18

       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法 院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8  年     4    月     23    日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察 官 簡 靜 玉  21

       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8  年     5    月     6    日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林 和 蓁  24

        所 犯 法 條 ：  25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10條  26

        偽 造 、 變 造 私 文 書 ，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他 人 者 ， 處 5年 以 下  27

        有 期 徒 刑 。  28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16條  29

        行 使 第 210條 至 第 215條 之 文 書 者 ， 依 偽 造 、 變 造 文 書 或 登 載  30

        不 實 事 項 或 使 登 載 不 實 事 項 之 規 定 處 斷 。  31

５

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20條 第 2項  01

        在 紙 上 或 物 品 上 之 文 字 、 符 號 、 圖 畫 、 照 像 ， 依 習 慣 或 特 約 ， 足  02

        以 為 表 示 其 用 意 之 證 明 者 ， 關 於 本 章 及 本 章 以 外 各 罪 ， 以 文 書 論  03

        。  04

        錄 音 、 錄 影 或 電 磁 紀 錄 ， 藉 機 器 或 電 腦 之 處 理 所 顯 示 之 聲 音 、 影  05

        像 或 符 號 ， 足 以 為 表 示 其 用 意 之 證 明 者 ， 亦 同 。  06

        鐵 路 法 第 65條 第 2項  07

        購 買 車 票 加 價 出 售 或 換 取 不 正 利 益 圖 利 者 ， 按 車 票 張 數 ， 處 每 張  08

        車 票 價 格 之 五 倍 至 三 十 倍 罰 鍰 。 加 價 出 售 車 票 或 取 票 憑 證 圖 利 者  09

        ， 亦 同 。  10

        以 不 正 方 法 將 虛 偽 資 料 或 不 正 指 令 輸 入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而 購 買  11

        車 票 、 取 得 訂 票 或 取 票 憑 證 者 ， 處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科 或 併  12

        科 新 臺 幣 30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3

６


